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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苏发改价格发〔2021〕1008号

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做好深化燃煤

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，县(市、区)发展改革委(局),省电力

公司，江苏电力交易中心：

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

场化改革的通知》(发改价格〔2021〕1439号，以下简称1439

号文件)精神和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目录销售电价

调整落实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为了进一步理顺“煤电”关系，保

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，加快推动电力中长期交易、现货交易和辅

助服务市场建设，促进电力行业高质量发展，支撑新型电力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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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，服务能源绿色低碳转型，现就我省进一步做好深化燃煤发

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 、放开发电上网电价，推动市场化交易

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

革的若干意见》(中发〔2015〕9号),坚持“管住中间、放开

两头”,持续有力推进市场配置资源。按照1439号文件精神，燃

煤发电(含燃煤热电联产发电)上网电量，不再实行原有政府定

价制度，全部进入电力市场，通过交易在“基准价+上下浮动”

范围内形成市场化的上网电价。为适应煤炭价格波动幅度扩大、

迫切需要市场化价格联动的需要，同时通过市场化价格机制更加

有效地遏制高耗能产业无序发展，为全面放开发电侧上网电价奠

定坚实基础，扩大燃煤发电市场化交易价格浮动范围，上下浮动

幅度原则上均不超过20%,但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

20%限制，电力现货价格不受前述上下浮动幅度限制。根据工商

业用户全部进入电力市场的需要，加强政策协同，进一步放开各

类电源发电计划，推动各类电源进入市场交易，形成市场化上网

电价。

二 、取消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，优化政府定价结构

取消我省现行一般工商业及其它用电、大工业用电的目录销

售电价。取消目录销售电价后，用户到户电价由市场交易购电价

格(或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平均上网电价)、辅助服务费用、输配

电价、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构成。按照原类别、电压等级、时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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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别设定的高峰、平段、低谷分时销售电价，调整为以市场交易

购电价格(或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平均上网电价)为基础，按照统

一规定的比例(具体详见附件2)分别确定。

向非电网直供用户进行转供电的主体，应当在进入电力市场

购电或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后，按照转供电主体市场交易到户电

价(或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到户电价)向终端用户收取电费，或

者按照转供电主体市场交易到户电价(或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到

户电价)顺加不超过10%的变压器和线路损耗，每月(或约定期

限)向终端用户预收电费，年底进行清算和公示。共用设施设备

运行产生的电费及公共照明等费用，共用电力设施设备日常维护

保养费用等，继续按照苏发改工价发〔2019〕396号相关规定执

行。

三 、建立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机制，拓展企业入市途径

积极推进工商业用户全部进入电力市场，按照市场价格购

电。已经进入市场的用户，继续向发电企业直接购电或通过售电

公司购电；对尚未进入市场的用户(含增量配电网),要加强政

策宣传和能力培育，鼓励引导他们尽快入市。落实国家要求，建

立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机制，暂未向发电企业直接购电或通过售电

公司购电的用户，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，主要通过场内集中竞价

或竞争性招标方式形成代理购电价格。

电网企业为工商业用户首次提供代理购电服务的，应当按照

国家有关要求执行，并至少提前1个月通知用户，确保改革平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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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渡。已参与市场交易、改为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，其价格

按电网企业代理其他用户购电价格的1.5倍执行。

自取消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起，至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机制运

行前，原执行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、且未在电力交易平台注册的

工商业用户，其用电价格继续按原目录销售电价水平执行。

四、 切实保障民生，保持居民、农业用电价格稳定

居民(含执行居民电价的学校、社会福利机构、社区服务中

心等公益性事业用户，下同)、农业用电由电网企业保障供应，

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策。

五、 加强协同配合，推进全面落实

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(单位)全面推进电力市场建

设，有序放开各类电源发电计划，健全电力市场体系，加快培育

合格售电主体，加快电力现货市场和辅助服务市场建设。结合国

家分时电价政策有关要求，完善尖峰电价机制，做好市场交易与

分时电价政策的衔接。各地要严格按照国家及省相关政策，推进

电力市场建设，不得对市场交易电价合理浮动进行干预。

各地发展改革委要充分认识当前形势下深化改革的重要意

义，统一思想，明确责任，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政策宣传解释，及

时回应社会关切，增进各方理解和支持，指导当地电网企业精心

做好组织实施工作，确保改革平稳有效落地。同时，积极会同相

关部门及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，对典型案例公开曝光，维护良好

市场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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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省电力公司、江苏电力交易中心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，通

过营业网点、官方网站、 “网上国网”APP、95598 供电服务热

线、“国网江苏电力”和“江苏电力交易中心”微信公众号等多

种渠道，向工商业用户告知取消目录销售电价、进入电力市场交

易、开展代理购电等相关事宜(具体实施细则以国家另行下发通

知 为 准)。

实施过程中，如发现重要情况和问题，请及时报告我委。

附件：1. 江苏省电网销售电价表

2. 江苏省工业用电峰谷分时电价浮动比例表

江苏省发展改革委

2021年10月23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抄送：国家发展改革委，省政府办公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市

场监管局，国家能源局江苏监管办，各有关燃煤发电企业、

售电公司。

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10月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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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江苏省电网销售电价表
单位：元/千瓦时

用电分类

电度电价

不满1千伏 1-10千伏 20-35千伏以下 35-110千伏以下

一、居民生活

用电

阶梯电价

年用电量≤2760千瓦时 0.5283 0.5183

2760千瓦时<年用电量

≤4800千瓦时
0.5783 0.5683

年用电量>4800千瓦时 0.8283 0.8183

其他居民生活用电 0.5483 0.5383

二、农业生产用电 0.5090 0.4990 0.4930 0.4840

备注：1.本表自2021年10月15日起执行。

2.本表所列价格，均含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，具体标准为：居民生活用电0.085分钱，农业生产用电0.42分钱。居民

生活用电电价标准中，含国家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0.62分钱。

3.对国家明确规定执行居民用电价格的非居民用户，按其他居民生活用电价格标准执行。

4.对民政部门认定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家庭、特困供养人员和县级以上总工会认定的特困职工家庭，每户每月给予15千瓦时

免费用电基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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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江苏省工业用电峰谷分时电价浮动比例表

时段
高峰时段
上浮比例

平期时段
低谷时段
下浮比例

比例

类别

大工业用电 71.96%

市场交易购电价格
(或电网企业代理
购电平均上网电价)

58.15%

100千伏安(千瓦)及以上
普通工业用电

67.19%

市场交易购电价格

(或电网企业代理
购电平均上网电价)

54.82%

备注：1.本表自2021年10月15日起执行。

2.高峰、平期、低谷时段划分，按照我省分时电价政策明确的时段执行。

3.高峰时段电价=市场交易购电价格(或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平均上网电价)×(1+上浮比例)

低谷时段电价=市场交易购电价格(或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平均上网电价)×(1-下浮比例)

4.一般工商业及其它类别的电热锅炉(蓄冰制冷)用电两段式电价，平期电价按照市

场交易购电价格(或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平均上网电价)执行，谷期(0:00-8:00)电价

按照100千伏安(千瓦)及以上普通工业用电低谷时段下浮比例进行计算执行。

5.季节性尖峰电价按照我省季节性尖峰电价相关实施文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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